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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风塘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（修编）》草案公示材料 

一、规划背景 

近期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新理念、海

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即将释放发展新潜力、园区详细规划评

估对园区规划修编提出新要求以及全市重点项目落地需要

要素保障新支撑。为落实以上新形势变化，支撑园区产业

延链补链，推进园区产城融合发展，保障片区内重点项目

落地，依据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和《海

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经市政府批准

同意，开展《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风塘片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编制工作。 

二、规划范围 

规划范围北至椰林路，南至风塘路，西至海榆东线，

东至海棠北路，总面积 910.36 公顷。 

三、功能定位 

围绕海棠湾打造“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引领区”的

总体目标，突出要素最集聚、品牌效应最强、环境品质最

高的特点，风塘片区打造国际旅游消费顶级体验区、世界

级演艺游乐集聚区、自贸港滨海旅居度假示范区。 

四、规划结构 

规划形成“一带、双心、一环、四区”的总体空间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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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突出自身优势、明确发展重点。 

“一带”：指沿滨海大道打造湾区旅游功能联络带。 

“双心”：指围绕海棠湾国际免税城打造免税消费核心，

依托拟招商主题乐园项目，打造演艺游乐核心。 

“一环”：依托海棠河生态公园建设打造海棠河滨水景

观环。 

“四区”：指免税消费区、主题游乐区、旅居度假区、

站城融合区。 

五、单元用地布局 

规划按照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和用途管制用地用海

分类指南》明确各地块的用地性质。本次规划城镇建设用

地面积 750.76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面积的 82.47%。其中： 

居住用地 170.94 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2.77%；公

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3.57 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

7.14%；商业服务业用地 118.10 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

15.73%；工矿用地 5.11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.68%。仓

储用地 7.19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.96%；交通运输用地

118.90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15.84%；公用设施用地3.38

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.45%；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
129.30 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7.22%；留白用地 144.27

公顷，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9.22%。（详见下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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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元规划用地统计表 
序

号 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

用地面积

（公顷） 

占城镇建设用地

比例 

1 

07 居住用地 170.94 22.77% 

其中 

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57.33 20.96% 

070102/090

101 

二类城镇住宅用地/零售

商业用地 
12.61 1.68% 

0702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.00 0.13% 

2 

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3.57 7.14% 

其中 

080302 文化活动用地 10.94 1.46% 

0804 教育用地 12.02 1.60% 

080403 中小学用地 19.92 2.65% 

080404 幼儿园用地 0.73 0.10% 

080501 体育场馆用地 3.31 0.44% 

080601 医院用地 6.65 0.89% 

3 

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118.10 15.73% 

其中 

0901 商业用地 63.15 8.41% 

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44.52 5.93% 

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.23 0.03% 

090103 餐饮用地 10.20 1.36% 

4 
10 工矿用地 5.11 0.68% 

其中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5.11 0.68% 

5 
11 仓储用地 7.19 0.96% 

其中 11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7.19 0.96% 

6 

12 交通运输用地 118.90 15.84% 

其中 

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114.44 15.24% 

12080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1.06 0.14% 

120802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1.53 0.20% 

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1.86 0.25% 

7 

13 公用设施用地 3.38 0.45% 

其中 

1302 排水用地 0.21 0.03% 

1303 供电用地 1.10 0.15% 

1304 供燃气用地 0.03 0.00% 

1306 通信用地 0.12 0.02% 

1309 环卫用地 0.57 0.08% 

1310 消防用地 0.50 0.07% 

1313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.85 0.11% 

8 

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29.30 17.22% 

其中 

1401 公园绿地 126.87 16.90% 

1402 防护绿地 1.05 0.14% 

1403 广场用地 1.39 0.18% 

9 16 留白用地 144.27 19.22% 

10 总计 750.76 100.00% 

六、建设开发控制 

（一）开发强度控制 

综合考虑规划的建设现状、空间结构及功能布局等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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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，原则确定六类开发强度控制区。 

1.非建筑区：主要包括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农用地及

河流水面； 

2.低强度区（0＜FAR≤0.3）：主要为娱乐用地、社会停

车场、公共停车场用地、环卫用地和排水用地等； 

3.中低强度区（0.3＜FAR≤0.5）：主要为消防用地、供

燃气用地、体育场馆用地、供电用地、通信用地和文化活

动用地； 

4.中强度区（0.5＜FAR≤1.0）：主要包括部分二类城镇

住宅用地、零售商业用地、一类工业用地、中小学用地、

文化活动用地等； 

5.中高强度区（1.0＜FAR≤1.5）：主要包括部分二类城

镇住宅用地、零售商业用地、医院用地和中小学用地等； 

6.高强度区（1.5＜FAR≤3.0）：主要为公共交通场站用

地。 

（二）建筑高度控制 

规划确定四级建筑高度控制区： 

1.低层控制区（0＜高度≤12 米）：主要包括社会停车场

用地、环卫用地、幼儿园用地等； 

2.多层控制区（12＜高度≤24 米）：主要包括部分二类

城镇住宅用地、零售商业用地、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和文化

活动用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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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中高层控制区（24＜高度≤36 米）：主要包括部分商

业用地、娱乐用地、中小学用地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； 

4.高层控制区（36＜高度≤60 米）：主要包括部分二类

城镇住宅用地和医院用地。 

七、道路交通系统 

规划区构建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和慢行道四级道路

网体系。 

1.主干路网系统。规划构建“四横三纵”主干路网系统，

形成规划区路网骨架。“四横”：风塘路、石姆龙路、龙海

路及椰林路；“三纵”：海榆东线、藤桥路及海棠北路。 

2.次干路网系统。规划构建“四横二纵”次干路网系统，

快速集散主干路交通。“四横”：椰林西路、椰岛南路、龙

海中路及田姆路；“二纵”：椰珍路-龙海风情街-洪风路及椰

风路。 

3.支路网系统。服务规划区生活交通出行，通过弹性控

制，满足未来不同规模企业入驻。 

4.慢行系统。依托市政道路慢行空间，规划构建交通性

慢行道、生活性慢行道及慢行绿道。 



 

 

八、附图 

 

草案 



 

 

 
02 

草案 



 

 

 

03 

草案 



 

 

04 

草案 



 

 

05 

草案 



 

 

 
06 

草案 


